行政处罚类

职权编码：

职权名称：违反道路通行规定的处罚（一）












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备注：适用于子项第45、74、75、153、162、175-178、282、286、288-291、309-311、320-323、346、354项。

行政处罚类

职权编码：

职权名称：违反道路通行规定的处罚（二）












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备注：适用于子项第48、123、124、128、132、134、136、137、147-152、157-161、163、164、181、182、266-277、292、318、319、345项。

行政处罚类

职权编码：

职权名称：违反道路通行规定的处罚（三）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备注：适用于子项第1-44、46、47、49-73、76-122、125-127、129-131、133、135、138-146、154-156、165-174、179、180、183-265、278-281、283-285、287、293-308、312-317、324-344、347-353项。
需给予纪律处分的，报告有管理权的机关





移送司法机关





不予处罚





制作听证笔录








听证主持人主持听证








告知时间、地点








听证权利告知





送 达





决 定





听取陈述


申 辩





组织听证（当事人申请的）





调查取证


（2人以上）





制作笔录、


抽样取证等





发现违法事实





一般程序





立（受）案





登记保全（7日内决定）





收集书证、物证等





审 查





其他取证


方式





处罚前告知








集体讨论





当事人质证辩论














给予处罚





提出复议或诉


讼请求的





进入行政复议或诉讼流程





执 行








复议决定或行政判（裁）决





逾期不履行


处罚决定的





承办机构：各交警大队


服务电话：2095100	


监督电话：2095178


备注：








进入强制执行程序





结 案





收集书证、物证等





需给予纪律处分的，报告有管理权的机关





移送司法机关





不予处罚





送 达





决 定





调查取证


（2人以上）





制作笔录、


抽样取证等





发现违法事实





一般程序





立（受）案





登记保全（7日内决定）





其他取证


方式





审 查





处罚前告知








听取陈述


申 辩











给予处罚





提出复议或诉


讼请求的





进入行政复议或诉讼流程





进入强制执行程序





执 行








复议决定或行政判（裁）决





逾期不履行


处罚决定的





结 案





承办机构：各交警大队


服务电话：2095100	


监督电话：2095178


备注：








收集书证、物证等





需给予纪律处分的，报告有管理权的机关





移送司法机关





不予处罚





说明处罚理由，


听取陈述申辩








进入行政复议或诉讼流程





送 达





决 定





调查取证


（2人以上）





复议决定或行政判（裁）决





制作笔录、


抽样取证等





表明执法身份、


指出违法事实





不予处罚





发现违法事实





简易程序





一般程序





已改正的














        申辩理由


   成立的














 提出复议或


 诉论请求的





立（受）案





登记保全（7日内决定）





其他取证


方式





审 查





制作处罚决定书，当场交付








处罚前告知








执行当事人15日内到指定银行缴纳罚款





听取陈述


申 辩





执行





报告备案





结 案














给予处罚





提出复议或诉


讼请求的





进入行政复议或诉讼流程





进入强制执行程序





执 行








复议决定或行政判（裁）决





逾期不履行


处罚决定的





承办机构：各交警大队


服务电话：2095100	


监督电话：2095178


备注：








结 案








